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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尚玉霞
记者 唐慧）近日，泊头公安局
河东派出所民警和热心群众一
起将一名跳河的男子营救上
岸。

10月 21日凌晨两点，泊头
公安局河东派出所接到报警：
有人跳河。民警接警后，立即赶
到了京杭大运河泊头段胜利桥
上，找到正在大哭的报案女子。
民警了解得知，女子的丈夫因
为家庭琐事赌气跳入河中。他

在水中挣扎了很久，并慢慢游
到了北侧河堤处，但始终难以
上岸。

民警见到，跳河的男子上
半身正趴在河堤上，下半身仍
在水中。由于河堤坡度较大，男
子无法正常站立。民警立即展
开救援，将救生绳抛给了男子。
男子因体力不支，始终无法将
救生绳系到自己的身上。

河中水流湍急，如果时间
久了，男子有可能会再次落入

深水区。辅警张洪升和现场一
名热心群众绕到桥北侧河堤斜
坡上，进行救援。一人一手拉着
岸边的一棵树，一手拉着另一
人。另一人将救生绳拴到水中
男子的身上。就这样，两人配合
将男子拉到河堤上部并将他向
上托举，桥上的辅警李健和孙
文健向上拉绳子，众人合力，将
男子营救上岸（左图）。

上岸后，男子跟随妻子回
了家。据了解，男子并无大碍。

一男子因琐事赌气跳河

泊头警民联手将他救上岸

好友借钱未还，因病去世，任丘的李某无奈只好向好友
的儿子索要借款。任丘法院判决——

父债子还
本报记者 唐慧 本报通讯员 王艳静

就在拿到判决书的第二天，任丘
的董某某带着两万元现金来到了任丘
法院出岸法庭，当面将钱给了李某，替
亡父还上了欠款。

原来，董某某的父亲董某生前向
好友李某借了两万元钱。不久后，董某
未来得及还钱就因病去世。李某向好
友的儿子董某某索要这笔借款遭到拒
绝，只好向任丘法院求助。

在法院的帮助下，李某准备好诉
讼材料，依照法定程序起诉了董某某。
任丘法院经审理，判决董某某替亡父
还债。

父亲借款后因病去世
儿子拒绝代父还钱
任丘的李某与董某是好朋友。

2018年年初，董某向李某借了两万元
钱，并给李某写了借条。直到今年年
初，董某突发疾病去世，这笔钱他一直
也没有偿还。

好友去世，李某很伤心，同时也担
心自己借给好友的这笔钱。在董某的
儿子董某某处理完董某的丧事后，李
某找到董某某，说明董某借钱一事。董
某某表示，父亲生前并未向他说明债
务债权情况，所以，他对这笔借款并不
认可，拒绝偿还。

法官解疑释惑
债主起诉讨债

见董某某持这种态度，李某深感
无奈，只好向任丘法院出岸法庭寻求
帮助。

“借款人去世，其生前的债务由继
承人继承，但应在被继承人财产限额
内，偿还其生前债务。”任丘法院出岸
法庭的庭长孙玉坡了解了事情的经过
后，向李某释法明理。他对李某讲明，
从法律意义上讲，被继承人债务清偿
纠纷，需要李某提供继承人的范围、继
承的财产等证据才能起诉。

听了法官的介绍，李某明白了自
己需要做什么。他回家后及时准备好
起诉需要的材料，再一次来到任丘法
院出岸法庭，将董某某起诉。

法院审理判决
儿子替父还债

收到李某的起诉材料，出岸法庭
法官经审查认为符合法律规定，当即
受理案件，并着手对案件进行调解。由
于李某和董某某之间的争议较大，调
解工作并不顺利。法官开庭审理了案
件，并依法出具了判决书，判决董某某
替父亲还钱。

考虑到双方原本关系不错，法官希
望能化解双方的矛盾并延续两家的友
好关系，于是在作出判决后又对双方进
行了耐心的劝解。经过耐心沟通，双方
达成了谅解。就在拿到判决书的第二
天，董某某带着两万元现金来到法庭，
当场给了李某，替亡父偿还了借款。

“中介”不愿还欠款 法院调解化纠纷
本报讯（通讯员 张丽 记者 唐

慧）近日，东光法院成功调解了一起合
同纠纷案。

原来，东光的王某先后在张某的
工厂定做了20余万元的包装袋。王某
只支付了部分货款，仍欠张某15万余
元。张某向王某索要剩余货款，但王某
借各种理由拖延不还。张某将王某起
诉，要求王某偿还剩余拖欠货款及利

息。
王某辩称，他是为客户李某“搭

桥”，向李某介绍了张某的工厂。李某
下单后，张某将生产好的包装袋邮寄
至他的工厂，由他的工厂对包装袋进
行无纺布填充后，再将成品发货给李
某。因此，真正与张某建立定做合同关
系的是李某。

为查明事实，法官组织双方进行

庭前举证质证。在质证过程中，张某提
交的聊天记录内容、发票抬头信息等
证据均可体现出张某、王某的两家工
厂进行定做业务往来，王某无充足的
证据证明自己的说法。

依据举证质证情况，法官对两人
释法明理，进行调解。经过法官努力，
双方达成一致调解意见，王某给付张
某货款12万元。

近日，献县公安局
反诈中心民警走上街
头，向群众宣传反诈知
识，增强群众的防骗意
识和能力。

吕晓静 摄

被辞员工不肯离开
民警调解化解矛盾

本报讯（通讯员 郭政 记者 唐
慧）近日，南皮交警大队乌马营中队民
警及时护送一位断指男子就医。

10月19日下午2点50分，南皮交
警大队乌马营中队民警在执勤过程中
接到南皮公安局 110指挥中心指令：
一男子在工作中不慎割断手指，因伤
势严重急需送往市二医院救治。伤者
目前正乘坐汽车沿104国道往沧州方
向行驶，担心车流量大影响通行，耽误
救治时间，因此向警方求助。

执勤民警了解情况后，及时与伤
者乘坐车辆的司机取得联系，并很快
与伤者乘坐的车辆会合。随后，民警拉
响警笛、驾警车开道，以最快的速度将
伤者送到了市二医院（下图），为他赢
得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事后，男子的家属给民警送去锦
旗以表感激。

一男子割断手指
南皮交警开道送医

本报讯（通讯员 张瑞 记者 唐
慧）近日，沧州海防管理支队新村海防
派出所民警帮助一家餐厅负责人化解
了与被辞退员工之间的矛盾。

近日，沧州海防管理支队新村海
防派出所接到一家快餐店老板韩某报
案。韩某称，有人连续多日待在自己的
快餐店不肯离开，影响到了店内的正
常生意。民警赶到快餐店后了解了事
情的原委。原来，待在店内不走的女子
原为快餐店的员工，后来因为她在工
作中出现问题，韩某将她辞退。被辞退
后，女子心怀不满，这才到店里待着不
走。

了解情况后，民警将韩某和女子
带回派出所，对双方进行推心置腹的
劝解。经过民警耐心沟通，双方的矛盾
终于得到化解。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摄摄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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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区通源小区（光明街）公寓楼，45平，
房龄新，新装修，地暖，飘窗，2楼/3层，个人房。

电话：13832738807 中介勿扰


